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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市及常熟市财政局、人事局：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全国会计考办《关于印发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的通知》（会考[2009]41号）要求

，2010年全省范围内按照统一规定的程序继续实行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网上报名。“江苏省财政厅”官方网站网上报

名系统开通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至30日，补报名开通时间

为2009年12月4日至11日。部属单位和省属单位的考生，按属

地原则就近到当地财政部门公布的报名点报名。现将有关具

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报名 考试报名条件按照《〈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财会[2000]11

号，以下简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执行。

考试报名管理规程按《江苏省会计考试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苏财会[2005]31号）的规定执行。 对符合《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中相应级别报名条件的香港、澳门居民

，可按照《关于做好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9号

）和《关于调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科目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办会[2004]25号）有关要求，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港澳居民在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时，应根据相应级别报名条件规定，填写报考人员登

记表，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中以

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从事会计



工作年限证明、居民身份证明和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等证

明材料。 二、加强考试报名信息的校对工作 各市考试管理机

构在完成考试报名工作后，必须及时整理、检查校对报名信

息，发现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码、档案号等信息发生错误的

，应及时通知考生，并予以更正。 三、考生报名资格审核工

作 各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在组织考试报名工作

时，应按照规定的报名条件，严格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查工作

。在报名资格审查中，应审查报考人员登记表（特别是从事

会计工作年限，应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注册之日起，至报名

年度止）、学历（或学位）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居民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的原件。考生报名资格的审核时间

为2009年10月25日至31日。 因种种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时间

内报名的考生，可以参加补报名，补报名考生资格审核时间

为2009年12月10日至12日。 四、网上编排考场及打印准考证

工作 今年我省全面实行网上编排考场及打印准考证工作，各

市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应将地理位置相近或报名人数较少的报

名点进行合并后设定考点，用于初级考生编场；中级考生编

场以市为单位进行编场。考生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时间

为2010年4月15日至5月14日。 五、考试级别、考试科目和考

试大纲 1、初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经济法基础和初级会计

实务。 2、中级资格：考试科目包括财务管理、经济法和中

级会计实务。 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在连

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全部科目考试均合格者，可获得会计

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参加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的

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获

得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证书。 3、考试大纲：全国会计考



办将修订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用于2010年度的

考试。 六、认真做好2010年度的考试用书的征订工作 根据财

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关于征订2010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用书的通知》精神，2010年度的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大纲由全国会计考办印发,考试辅导教材由财政部

会计资格评价中心按大纲要求组织专家编写并出版发行，省

级会计考试管理机构组织征订。各地会计考试管理机构通过

省级考试管理机构征订考试用书。 各地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应

结合考试报名工作做好考试辅导用书的宣传工作，组织考生

自愿订购，不得强行要求考生购买考试用书。二OO九年九月

二十七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